
“内部渠道，中石化、中石油油卡9折出售！”

2020年12月，当朱某看到朋友圈有人声称内部

渠道可低价销售油卡时，她很是心动。从不打折

的加油卡现在竟然9折销售，送上门的便宜哪有

不占的道理。于是，她联系了卖家，一个月内共

购买了价值87.6万的油卡，实际支付78.6万，“占

便宜”9万。

“便宜”来得如此轻松，尝到“甜头”的朱某便

加大“投资”。然而，油卡到账的进度越来越慢，

卖家谎称春节期间油卡紧俏，需要领导层层审批

放款，一等再等，一催再催，然后就没有然后，短

短两个月，朱某被骗61万余元。

一样的朋友圈广告，如出一辙的故事情节，

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诈骗闹剧愈演愈

烈。除了朱某，还有30多人先后被骗金额370余

万元。

债台高筑，急中生“智”

闹剧的“导演”是梁某，三十多岁，怀有身孕，

疫情期间赋闲在家，还有一个嗜赌如命的男友。

因为没有固定收入，为了维系日常的高额消费，

梁某已经债台高筑，从亲人到朋友再到小额贷

款，总计负债80多万。

面对不断增加的经济负担和催债压力，

朋友圈的一条油卡广告，让她“急中生智”找

到了一个快速来钱的方法：先在朋友圈发送

“内部渠道有打折油卡”的消息吸引顾客购

买油卡，后将上一个顾客的打款用来还债和

个人消费，待第二个顾客“上钩”后，再用这

个顾客的钱购买油卡给上一个顾客，利用时

间差获得资金来填补债务漏洞，这就是典型

的“庞氏骗局”，也叫“拆东墙补西墙”或“空手

套白狼”。

拆东补西，百万资金入“袋”

梁某通过朋友圈发布了第一条出售打折油

卡的信息。没想到生意还挺好，不断有人付款预

定打折油卡，梁某拿着预收款到中石化原价购买

油卡后交付给买卡人，取得购卡人的信任。一传

十，十传百，购买打折油卡的人越来越多，从最初

的几千元到几万元，更有人主动联系愿意做她的

专门代理。随着代理人数的不断增加，梁某也不

停地扩大客户群、拓宽客户源，通过以新还旧的方

式维持着资金链，就这样，共计2000万的资金先

后流入梁某的口袋，使其从中获利370余万元。

资金链断裂，锒铛入狱

艰难维系8个月后，通过原价购买油卡再打

折出售造成的亏空越来越大，预收款和实际交付

油卡之间差额已有 300 多万元。梁某要找各种

理由应付不断催促要卡的客户，因为新顾客交钱

的金额远远达不到买卡需要的金额，油卡交付的

速度越来越缓慢，顾客在催促之余都起了疑心，

客源在不断的流失。终于有一天，梁某资金链彻

底断裂，因受害人报警，梁某的骗局才被揭露。

近日，由县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梁某诈骗

案，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梁某有期徒

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万元。

【检察官提示】

油卡诈骗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层出不穷，对

此，中石化早就发过公告，有不法分子通过互

联网发布或者向用户发送打折销售中石化加

油卡的诈骗信息，请消费者不要受骗上当。购

买油卡请认准官方渠道，大家千万守好自己的

钱袋子，别因一时贪小便宜，而被诈骗分子占

了大便宜。

通讯员 章力文

近日，县人民法院“温馨驿站”调解室召开调

解员年度培训学习研讨会。

研讨会上，县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温馨驿

站”家事纠纷多元化解项目负责人陈莹莹作2021

年度调解站工作总结。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俞芳以“假离婚”协议、父母出资买房、婚内共同财

产分割、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等家事纠纷典型案例

为切入点，开展家事纠纷案件法律培训。调解员

纷纷结合调解过程中遇到的实务问题予以反馈，

双方就涉及的相关法律进行深入研讨。

民一庭副庭长秦妙带领调解员们，认真学习

了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对法律条文进行了梳理总结，

并就调解过程中可能适用的部分条款以案例的

形式进行了总结和提醒。

“希望法官和调解员增强做好调解室工作的

信心，提高双方的交流频率。将法律和心理学两

个专业、‘温馨驿站’工作和‘共享法庭’运行相结

合，发挥出‘1+1大于2’的效果。共同化解家事

纠纷的隐患及暴力事件，彰显家事纠纷案件调解

的实效，打响‘温馨驿站’家事调解品牌。”县人民

法院副院长丁伟芳说。

提升调解实效 共化家事纠纷
县法院召开“温馨驿站”调解室年度培训学习研讨会

55 法治之窗 2022年2月10日 星期四
责编：钱不弢 广告热线：86046188

■ 通讯员 梁小芳 杨康

“加油卡骗局”致30余人被骗370余万
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

【案情分析】

2015 年 1 月 20 日，某房产

公司与李某签订《借款抵押协

议书》一份，协议约定某房产公

司向李某借款 200 万元，借期 6

个月，月利率 3%，某房产公司

以 其 所 有 的 新 昌 县 ×× 小

区××房屋作为抵押担保，某

房产公司如到期未归还借款，

则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归李某所

有。2015 年 1 月 20 日，某房产

公 司 收 李 某 出 借 本 金 200 万

元。事后，双方签订了《房屋买

卖合同》并将房屋所有权预告

登记在李某名下。借款期届满

后，某房产公司未归还借款，李

某于 2016 年 9 月将上述房屋转

售 给 第 三 人 ，转 让 价 共 计

3810600 元。

【律师点评】

浙江越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兴波

根据《担保法》以及《物权

法》均 禁 止 当 事 人 约 定 流 押

条款。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

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

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

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

产归债权人所有。《担保法》第

四 十 条 规 定 ：订 立 抵 押 合 同

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

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

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

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

力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当事人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前约定债务人不

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或者

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适

用民法典第四百零一条和第四

百二十八条。《民法典》第四百

零一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

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

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

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该

条 款 未 直 接 规 定 流 押 条 款 效

力，也没有沿袭《物权法》《担

保法》中禁止流押的表述，而

是认为流押条款仍会产生“依

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法

律效力，而非归于无效。也就

是说，《民法典》不再认定流押

条款无效。

本案中，某房产公司与李

某签订的《借款抵押协议书》中

约定“某房产公司如到期未归

还借款，则上述房屋的所有权

归李某所有”，该条款的约定类

似流押条款，李某无法据此直

接取得担保物所有权，该条款

的内容无法履行，不影响李某

以商品房的价值为出借人提供

担保的效力。但本案中李某又

未按法律规定办理不动产抵押

登记，不符合不动产抵押权的

生效要件。只有依法设立的抵

押权，债权人才可以采用包括

折价、拍卖、变卖等方式予以实

现，享有优先受偿权。为此，李

某不享有不动抵押权。但本案

李某又办理了准物权性质的预

告登记，该行为又与以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为借款提

供担保的让与担保方式类似。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

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

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等权利转

移于债权人，从而使担保权人

在不超过担保之目的范围内，

于债务清偿后，担保标的物返

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不

履行时，债权人可以就该标的

物受偿的权利。

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

担保方式，法律法规并未明确

予以禁止。但让与担保的重要

特征应当是双方在协议中约定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方式为对担

保财产进行拍卖、变卖、折价

后偿还债权。本案涉《借款抵

押协议书》中双方并未对借款

到期后担保财产的如何变现作

出约定，仅约定在不能偿还借

款的情况下，案涉商品房即归

被告所有。因此无论是属于流

押条款还是让与担保，双方在

《借款抵押协议书》中约定“到

期不还，甲方愿意将上述房地

产所有权全部归乙方所有，甲

方并办理上述房地产交付房屋

可正常使用和产权证登记一切

手续”的条款均应认定无效，但

该约定无效并不影响当事人有

关 提 供 担 保 的 意 思 表 示 的 效

力。

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

的标的物作为实质上的担保标

的物，应当具有担保的效力，故

《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为有效。

李某能够取得房屋所有权，超

出借款本息部分应予以返还给

某房产公司，但债权的实现需

通过拍卖、变卖、折价进行。防

止债权人滥用优势地位，乘债务

人之危压低担保物价值并免除

自身清算义务，以谋取不当利

益，造成不公。

事前“以物抵债”并非一概无效

法律在身边（238）

通讯员 徐程江

近日，绍兴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与县人

民检察院驻所检察人员，联合对县看守所开展安

全检查。

检查组通过视频查看了看守所各监室情况，向

看守所负责人员询问了解看守所在押人员的人员

构成、饮食安全、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情况，尤其是防

疫相关工作举措，还就做好相关工作达成共识。

检查组提出了相关工作建议，要求县看守所

守牢安全底线不松懈，持续做好安全防控工作，

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确保看守所的安全

稳定。要强化对在押人员的情感关注，做好在押

人员心理疏导工作，以多样化的形式保证在押人

员身心健康。要保持与驻所检察人员的联系沟

通，遇到紧急情况、突发事件，及时协调并妥善处

置，共同维护监管场所安全。

检查组表示，将继续强化责任担当，依法依

规正确履行检察职能，梳理风险隐患点，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坚持疫情防控与业务工作两不误，

切实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此次检查，进一步增强了驻所检察人员和监

管场所干警的责任意识，为营造安全稳定的监管

场所奠定了坚实基础。

联合检查保障监管场所安全


